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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立 法 會立 法 會立 法 會 C B ( 2 ) 1 6 1 7 / 0 1 - 0 2 ( 0 6 )號 文 件號 文 件號 文 件號 文 件

供 2 0 0 2 年 4 月 2 2 日 討 論 用

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

誠信基金

背景

前 律 政 司 在 1 9 9 5 年 3 月 發 表 的 《 法 律 服 務 諮 詢 文 件 》 中 表 示 ， 如

果 單 獨 執 業 或 是 律 師 行 合 伙 人 的 律 師 作 出 欺 詐 行 為 而 令 委 託 人 蒙 受 金

錢 損 失 ， 委 託 人 便 不 能 獲 得 現 行 的 彌 償 基 金 賠 償 。 此 外 ， 假 如 行 詐 的

是 律 師 行 的 僱 員 ， 則 只 有 律 師 行 不 能 夠 在 管 理 業 務 的 過 程 中 透 過 一 般

的 審 慎 態 度 和 技 巧 制 止 該 行 為 發 生 ， 委 託 人 才 能 獲 基 金 賠 償 。 諮 詢 文

件 認 為 這 情 況 令 人 不 滿 ， 並 建 議 應 向 律 師 徵 款 設 立 法 定 的 誠 信 基 金 ，

以 保 障 因 律 師 或 其 僱 員 行 詐 而 受 害 的 消 費 者 。

2 . 就 諮 詢 文 件 作 出 回 應 的 人 士 ， 大 部 分 都 支 持 設 立 誠 信 基 金 。 因

此 ， 當 時 的 政 府 在 1 9 9 6 年 2 月 發 表 的 《 香 港 的 法 律 服 務 》 報 告 書 中 表

示 會 立 法 實 施 該 項 建 議 。

3 . 其 後 ， 這 件 事 有 進 一 步 的 發 展 。 1 9 9 9 年 年 初 ， 香 港 律 師 會 告 知 律

政 司 ， 表 示 該 會 已 經 設 立 工 作 小 組 ， 研 究 設 立 誠 信 基 金 的 事 宜 。 在 過

去 數 年 ， 物 業 交 易 量 下 降 和 其 他 經 濟 困 難 導 致 很 多 律 師 行 遇 到 財 政 問

題 。 在 2 0 0 2 年 ， 律 師 就 專 業 疏 忽 所 繳 付 的 保 費 上 升 了 2 3 0 %。

4 . 律 政 司 近 日 得 悉 律 師 會 理 事 會 在 2 0 0 2 年 3 月 的 會 議 中 曾 討 論 此

事 ， 結 論 是 如 果 業 界 必 須 為 誠 信 基 金 的 設 立 和 維 持 運 作 提 供 資 金 ， 則

該 基 金 的 設 立 會 使 不 少 律 師 行 陷 入 嚴 重 經 濟 困 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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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經驗及做法

英 格 蘭 及 威 爾 斯

5 . 最 初 成 立 賠 償 基 金 是 根 據 1 9 4 2 年 1 1 月 1 6 日 生 效 的 《 1 9 4 1 年 律 師

法 令 》 ， 英 格 蘭 及 威 爾 斯 律 師 會 得 以 訂 立 賠 償 計 劃 ， 以 便 向 那 些 因 律

師 執 業 時 行 詐 而 蒙 受 損 失 的 人 士 作 出 賠 償 。 基 金 目 前 根 據 《 1 9 7 4 年 律

師 法 令 》 運 作 。

6 . 根 據 《 1 9 7 4 年 律 師 法 令 》 第 3 6 條 ， 賠 償 基 金 屬 於 私 人 基 金 ， 由 英

格 蘭 及 威 爾 斯 律 師 會 以 受 託 人 的 身 分 管 理 和 維 持 運 作 。 賠 償 基 金 由 各

領 取 執 業 證 書 的 律 師 每 年 供 款 維 持 運 作 。 獲 認 許 後 領 取 的 首 三 張 執 業

證 書 豁 免 供 款 ， 而 其 後 領 取 的 三 張 執 業 證 書 ， 供 款 則 為 一 般 收 費 的 半

數 。 律 師 付 款 的 數 額 表 列 於 附 件 I。

7 . 《 1 9 9 5 年 律 師 賠 償 基 金 規 則 》 就 賠 償 基 金 批 款 的 程 序 作 出 規 定 。

多 年 來 ， 律 師 會 亦 發 出 與 賠 償 基 金 運 作 有 關 的 指 引 。

8 . 《 律 師 會 2 0 0 1 年 年 報 》 的 數 字 顯 示 ， 2 0 0 0 年 5 月 1 日 至 2 0 0 1 年

4 月 3 0 日 賠 償 基 金 收 到 的 申 請 有 3  3 7 2 宗 ， 批 出 賠 償 的 有 1  4 6 7 宗 ， 賠

償 基 金 批 出 的 款 項 為 1 , 6 3 0 萬 英 鎊 。

澳 洲

9 . 澳 洲 各 州 都 設 有 誠 信 基 金 ， 基 金 名 稱 及 供 款 額 各 有 不 同 。 各 州 律

師 向 基 金 供 款 的 數 額 及 有 關 申 索 的 統 計 資 料 ， 表 列 於 附 件 I I。

澳 大 利 亞 首 都 直 轄 區 ( “首 都 直 轄 區 ” )

1 0 . 律 師 誠 信 基 金 根 據 首 都 直 轄 區 《 1 9 7 0 年 法 律 執 業 者 法 令 》 第 1 3 2

條 設 立 。 首 都 直 轄 區 律 師 會 把 基 金 的 全 部 款 項 存 入 該 會 於 銀 行 、 儲 蓄

互 助 社 或 建 屋 合 作 社 開 立 的 帳 戶 ， 並 就 基 金 的 款 項 另 立 帳 戶 。



3

1 1 . 律 師 每 年 必 須 最 遲 在 6 月 3 0 日 向 律 師 會 繳 付 律 師 誠 信 基 金 的 供

款 ， 供 款 金 額 由 理 事 會 釐 定 ， 為 期 1 2 個 月 ， 由 接 的 7 月 1 日 起 計

算 。 律 師 如 申 請 為 期 不 足 1 2 個 月 的 執 業 證 書 ， 則 按 比 例 向 首 都 直 轄 區

律 師 會 供 款 。

1 2 . 首 都 直 轄 區 律 師 會 理 事 會 如 在 任 何 時 候 認 為 基 金 款 項 不 足 以 讓 律

師 會 承 擔 與 基 金 有 關 的 債 項 ， 便 可 向 持 有 不 設 限 制 執 業 證 書 的 每 名 律

師 ， 徵 收 其 認 為 適 當 數 額 的 款 項 ， 撥 作 基 金 之 用 。

新 南 威 爾 士 州

1 3 . 律 師 誠 信 基 金 的 設 立 及 維 持 運 作 事 宜 ， 於 新 南 威 爾 士 州 《 1 9 8 7 年

法 律 專 業 法 令 》 第 7 0 條 訂 明 。 基 金 的 款 項 ， 包 括 早 前 根 據 《 1 8 9 8 年 法

律 執 業 者 法 令 》 維 持 運 作 的 律 師 誠 信 基 金 。 律 師 誠 信 基 金 目 前 由 新 南

威 爾 士 州 律 師 會 理 事 會 管 理 ， 款 項 存 於 新 南 威 爾 士 州 的 銀 行 、 建 屋 合

作 社 或 儲 蓄 合 作 社 的 獨 立 帳 戶 。 律 師 會 可 與 承 保 人 安 排 基 金 的 保 險 事

宜 。

1 4 . 《 1 9 8 7 年 法 律 專 業 法 令 》 授 權 律 師 會 理 事 會 把 其 有 關 律 師 誠 信 基

金 的 全 部 或 任 何 職 能 ， 授 予 一 個 管 理 委 員 會 ， 委 員 包 括 律 師 會 理 事 會

成 員 及 非 理 事 會 成 員 。

1 5 . 基 金 的 供 款 額 必 須 由 律 師 會 理 事 會 釐 定 ， 並 須 獲 檢 察 總 長 批 准 。

供 款 由 律 師 在 申 請 執 業 證 書 時 繳 付 。

1 6 . 律 師 會 理 事 會 如 在 任 何 時 候 認 為 律 師 誠 信 基 金 可 能 不 足 以 承 擔 有

關 債 項 ， 便 可 藉 決 議 向 每 名 有 責 任 向 基 金 供 款 的 律 師 徵 收 款 項 ， 該 筆

款 項 應 付 予 理 事 會 作 基 金 的 用 途 。

昆 士 蘭 州

1 7 . 法 律 執 業 者 誠 信 保 證 基 金 根 據 《 1 9 5 2 年 昆 士 蘭 州 律 師 會 法 令 》 第

1 2 條 設 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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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8 . 基 金 由 昆 士 蘭 州 律 師 會 理 事 會 管 理 。 理 事 會 可 藉 決 議 把 其 與 基 金

有 關 的 權 力 授 予 管 理 委 員 會 ， 委 員 包 括 三 至 七 名 昆 士 蘭 州 律 師 會 的 成

員 ， 其 中 大 多 數 為 理 事 會 成 員 。

1 9 . 每 名 法 律 執 業 者 在 任 何 年 度 申 請 執 業 證 書 時 都 必 須 向 基 金 供 款 ，

理 事 會 可 根 據 所 訂 立 的 規 則 不 時 訂 明 供 款 數 額 ， 任 何 一 年 的 數 額 都 不

應 少 於 澳 幣 1 0 元 ， 也 不 應 多 於 澳 幣 2 0 元 。

2 0 . 每 名 法 律 執 業 者 ， 如 已 經 向 基 金 作 出 2 0 次 周 年 供 款 ， 而 他 或 他 的

代 表 又 從 來 都 沒 有 要 求 基 金 支 付 款 項 ， 或 要 求 基 金 償 還 款 項 ， 則 可 免

除 每 年 向 基 金 供 款 。 理 事 會 也 可 以 向 行 將 退 休 的 法 律 執 業 者 支 付 一 筆

款 項 ， 款 額 相 當 於 該 人 曾 作 出 的 每 年 供 款 總 和 （ 或 會 連 同 單 息 ） 。 如

有 關 法 律 執 業 者 不 幸 去 世 ， 理 事 會 可 行 使 酌 情 權 將 款 項 支 付 給 其 遺 產

代 理 人 或 遺 孀 (丈 夫 )或 受 養 人 。

2 1 . 倘 若 基 金 款 項 不 足 以 承 擔 債 項 ， 理 事 會 可 藉 決 議 向 每 名 執 業 律 師

徵 收 不 多 於 澳 幣 2 0 元 的 款 項 。

2 2 . 理 事 會 具 酌 情 權 可 與 任 何 在 昆 士 蘭 州 經 營 誠 信 保 險 業 的 持 牌 承 保

人 簽 訂 合 約 ， 為 基 金 投 保 。

南 澳 洲

2 3 . 法 律 執 業 者 保 證 基 金 是 根 據 《 1 9 8 1 年 法 律 執 業 者 法 令 》 第 5 7 條 設

立 。 法 律 執 業 者 在 申 請 或 續 領 執 業 證 書 時 所 繳 的 費 用 ， 其 中 指 定 比 例

的 款 額 撥 歸 保 證 基 金 。 此 外 ， 來 自 其 他 州 的 法 律 執 業 者 在 通 知 當 局 於

南 澳 洲 設 立 辦 事 處 後 須 繳 交 費 用 ， 其 中 指 定 比 例 的 款 額 亦 撥 作 基 金 用

途 。

2 4 . 南 澳 洲 律 師 會 如 認 為 適 當 ， 可 在 得 到 檢 察 總 長 的 批 准 後 為 基 金 投

保 ， 用 以 支 付 索 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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塔 斯 馬 尼 亞

2 5 . 律 師 保 證 基 金 是 根 據 《 1 9 5 9 年 法 律 執 業 者 法 令 》 設 立 ， 並 繼 續 按

照 《 1 9 9 3 年 法 律 專 業 法 令 》 第 1 0 7 條 運 作 。 至 於 律 師 信 託 基 金 則 是 根

據 《 1 9 5 9 年 法 律 執 業 者 法 令 》 第 9 5 條 設 立 。 律 師 信 託 基 金 的 職 能 之 一

是 管 理 律 師 保 證 基 金 。

2 6 . 信 託 基 金 的 成 員 由 總 督 委 任 ， 其 中 兩 人 須 是 塔 斯 馬 尼 亞 律 師 會 的

會 員 並 由 該 會 的 理 事 會 所 提 名 。 另 一 人 須 是 澳 洲 執 業 會 計 師 公 會 或 澳

洲 特 許 會 計 師 學 會 的 會 員 ， 並 由 檢 察 總 長 提 名 。

2 7 . 律 師 保 證 基 金 須 維 持 在 澳 幣 3 5 0 萬 元 的 水 平 ， 或 以 部 長 及 律 師 會

理 事 會 所 同 意 的 較 高 款 額 為 準 。

維 多 利 亞 州

2 8 . 法 律 執 業 管 理 委 員 會 根 據 《 1 9 9 6 年 法 律 執 業 法 令 》 第 3 8 8 條 設 立

法 律 執 業 者 誠 信 基 金 。 管 理 委 員 會 負 責 決 定 維 多 利 亞 律 師 會 會 員 在 領

取 新 一 年 度 執 業 證 書 時 須 向 基 金 繳 付 的 款 額 (每 名 會 員 不 超 過 澳 幣

1 , 5 0 0 元 ， 受 僱 於 社 區 法 律 服 務 中 心 的 律 師 會 員 則 不 超 過 澳 幣 1 0 0

元 )。 存 於 基 金 的 款 項 須 與 管 理 委 員 會 持 有 的 其 他 款 項 分 開 管 理 ， 並 須

以 信 託 形 式 持 有 。

2 9 . 執 業 證 書 持 有 人 、 來 自 其 他 州 的 執 業 律 師 、 註 冊 外 國 執 業 律 師 和

獲 認 可 的 法 律 書 記 一 律 須 向 基 金 供 款 ， 款 額 由 法 律 執 業 管 理 委 員 會 按

執 業 證 書 的 年 度 決 定 。

3 0 . 法 律 執 業 管 理 委 員 倘 認 為 存 於 基 金 的 款 項 ， 可 能 不 足 以 應 付 基 金

須 承 擔 的 債 項 時 ， 可 決 定 向 法 律 執 業 者 、 來 自 其 他 州 的 執 業 律 師 、 註

冊 外 國 執 業 律 師 或 認 可 法 律 書 記 收 取 徵 款 。 不 同 類 別 的 執 業 者 須 繳 的

徵 款 額 可 以 不 同 ， 但 每 名 會 員 不 得 超 過 澳 幣 1 , 5 0 0 元 ， 受 僱 於 社 區 法 律

服 務 中 心 的 會 員 則 不 多 於 澳 幣 1 0 0 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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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1 . 法 律 執 業 管 理 委 員 會 可 與 任 何 在 維 多 利 亞 州 內 或 在 州 外 從 事 誠 信

保 險 業 的 人 或 組 織 簽 約 ， 以 承 擔 須 由 基 金 支 付 索 償 的 責 任 。

西 澳 洲

3 2 . 律 師 保 證 基 金 是 根 據 西 澳 洲 《 1 9 6 7 年 法 律 供 款 信 託 基 金 法 令 》 第

1 6 條 設 立 。

3 3 . 法 律 供 款 信 託 基 金 是 根 據 《 1 9 6 7 年 法 律 供 款 信 託 基 金 法 令 》 第 5

條 設 立 。 信 託 基 金 成 員 為 3 名 獲 總 督 委 任 的 受 託 人 ， 其 中 兩 人 分 別 是

由 西 澳 洲 律 師 會 和 法 律 執 業 管 理 委 員 會 以 書 面 提 名 的 法 律 執 業 者 ， 另

一 人 則 並 非 法 律 執 業 者 ， 並 須 由 部 長 書 面 提 名 。

3 4 . 法 律 供 款 信 託 基 金 的 職 能 之 一 是 管 理 律 師 保 證 基 金 。 法 律 供 款 信

託 基 金 持 有 律 師 保 證 基 金 ， 當 有 人 因 律 師 虧 空 公 款 而 蒙 受 金 錢 損 失

時 ， 可 動 用 保 證 基 金 向 該 人 作 出 賠 償 。

3 5 . 該 信 託 基 金 可 不 時 投 購 保 險 ， 以 便 對 律 師 保 證 基 金 清 償 申 索 時 的

損 失 作 出 彌 償 。

3 6 . 每 名 法 律 執 業 者 須 在 法 律 供 款 信 託 基 金 存 放 款 項 ， 款 額 須 不 少 於

他 持 有 的 所 有 信 託 基 金 戶 口 最 低 結 餘 總 和 的 7 0 % (以 當 時 財 政 年 度 的 相

關 時 期 中 的 某 天 或 上 個 財 政 年 度 的 相 關 時 期 中 的 某 天 計 算 )； 而 他 存 放

於 信 託 基 金 的 款 額 是 指 出 現 最 低 結 餘 額 當 天 或 最 低 結 餘 額 總 和 當 天 而

言 。

北 部 地 區

3 7 . 法 律 執 業 者 誠 信 基 金 是 根 據 北 部 地 區 《 法 律 執 業 者 法 令 》 第 8 9 條

設 立 。 該 基 金 是 由 誠 信 基 金 委 員 會 所 管 理 ， 成 員 包 括 書 記 官 及 由 北 部

地 區 律 師 會 委 任 的 兩 名 法 律 執 業 者 。



7

3 8 . 任 何 人 如 因 法 律 執 業 者 虧 空 公 款 而 蒙 受 金 錢 損 失 ， 均 可 向 該 基 金

提 出 補 償 損 失 申 請 。

3 9 . 誠 信 基 金 委 員 會 在 每 年 8 月 3 0 日 或 該 日 之 前 ， 會 就 隨 後 的 1 0 月 1

日 起 的 1 2 個 月 時 間 ， 決 定 每 名 法 律 執 業 者 或 某 類 別 法 律 執 業 者 的 成 員

須 向 基 金 繳 交 的 供 款 額 ， 但 不 得 超 過 澳 幣 1 , 5 0 0 元 。

4 0 . 每 名 法 律 執 業 者 在 申 請 簽 發 執 業 證 書 時 須 向 基 金 供 款 ， 款 額 由 委

員 會 決 定 。

4 1 . 倘 若 委 員 會 認 為 基 金 不 足 以 承 擔 其 債 項 ， 可 向 各 法 律 執 業 者 徵

款 ， 每 人 款 額 不 超 過 澳 幣 5 0 0 元 。

4 2 . 當 基 金 總 額 超 過 澳 幣 1 , 0 0 0 , 0 0 0 元 時 ， 檢 察 總 長 可 指 示 誠 信 基 金 委

員 會 從 基 金 中 撥 款 協 助 按 檢 察 總 長 認 為 合 宜 的 條 件 而 推 行 的 法 律 援 助

計 劃 及 ／ 或 推 廣 法 律 教 育 及 法 律 研 究 工 作 。 基 金 在 撥 款 後 的 餘 額 應 該

不 少 於 澳 幣 1 , 0 0 0 , 0 0 0 元 。

新西蘭

4 3 . 律 師 誠 信 保 證 基 金 是 根 據 《 1 9 5 5 年 法 律 執 業 者 法 令 》 第 Ⅵ 部 設

立 ， 並 繼 續 根 據 《 1 9 8 2 年 法 律 執 業 者 法 令 》 第 1 5 8 條 運 作 。 大 致 來

說 ， 維 持 該 基 金 的 目 的 ， 在 於 一 旦 有 人 因 律 師 盜 竊 而 可 能 蒙 受 金 錢 損

失 ， 可 動 用 該 基 金 向 該 人 作 出 補 償 ， 但 不 包 括 大 部 分 投 資 ／ 代 理 人 公

司 活 動 。

4 4 . 每 位 以 自 己 名 義 執 業 的 律 師 ， 都 要 向 律 師 誠 信 保 證 基 金 繳 交 新 西

蘭 律 師 會 理 事 會 不 時 釐 定 的 年 費 。 款 額 每 年 不 會 少 於 新 西 蘭 幣 5 0 元 。

4 5 . 2 0 0 2 年 度 ， 每 位 律 師 須 繳 的 年 費 是 新 西 蘭 幣 3 9 0 元 另 加 物 品 及 服

務 稅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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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6 . 倘 若 律 師 誠 信 保 證 基 金 出 現 或 可 能 出 現 不 足 以 承 擔 債 項 的 情 況 ，

新 西 蘭 律 師 會 理 事 會 可 在 司 法 部 長 同 意 下 ， 向 有 責 任 供 款 的 律 師 徵 收

款 項 ， 以 撥 入 基 金 內 。 對 於 1 9 9 3 年 4 月 3 0 日 之 後 提 出 的 申 索 ， 基 金

支 付 的 總 額 (徵 款 加 上 年 費 )不 能 超 過 新 西 蘭 幣 5 , 0 0 0 元 。 新 西 蘭 律 師 會

理 事 會 最 近 一 次 徵 收 特 別 供 款 是 在 1 9 9 2 年 。 當 時 是 以 分 期 方 式 收 取 ，

全 部 款 項 在 1 9 9 7 年 收 訖 。

加拿大

4 7 . 加 拿 大 共 有 1 4 個 律 師 會 － 即 1 0 個 省 份 各 有 一 個 、 3 個 地 區 亦 各 有

一 個 。 魁 北 克 省 有 兩 個 律 師 會 。 魁 北 克 省 公 證 人 協 會 規 管 該 省 的 公 證

人 業 務 ， 而 魁 北 克 省 律 師 會 則 規 管 律 師 業 務 。 至 於 加 拿 大 其 他 省 份 及

地 區 ， 則 按 英 國 普 通 法 傳 統 規 管 。 每 個 律 師 會 都 是 由 一 個 一 般 稱 為 監

督 或 理 事 會 成 員 的 董 事 局 管 理 。

4 8 . 加 拿 大 各 個 律 師 會 都 會 維 持 一 個 賠 償 基 金 ， 以 便 一 旦 有 委 託 人 因

律 師 失 當 處 理 或 盜 竊 信 託 基 金 款 項 而 蒙 受 財 政 損 失 ， 可 向 該 委 託 人 提

供 賠 償 。 至 於 基 金 名 稱 ， 以 及 律 師 就 有 關 賠 償 基 金 而 向 律 師 會 繳 交 的

供 款 ， 則 視 各 省 或 地 區 而 異 。 附 件 ⅢⅢⅢⅢ 載 列 了 各 省 ／ 地 區 律 師 供 款 的 款

額 及 申 索 數 字 。

英 屬 哥 倫 比 亞 省

4 9 . 英 屬 哥 倫 比 亞 省 根 據 《 法 律 專 業 法 令 》 第 3 部 ， 維 持 一 個 特 別 賠

償 基 金 。 該 基 金 是 英 屬 哥 倫 比 亞 省 律 師 會 的 財 產 ， 必 須 與 該 會 其 他 基

金 分 開 結 算 。

5 0 . 律 師 會 監 督 若 信 納 申 索 人 符 合 下 列 條 件 ， 可 以 從 基 金 撥 款 作 為 賠

償 －

( a )  有 律 師 以 大 律 師 或 律 師 身 分 受 託 或 收 取 金 錢 或 其 他 財 產 ；

( b )  該 名 律 師 挪 用 或 非 法 侵 佔 有 關 款 項 或 其 他 財 產 ； 以 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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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上 文 提 及 的 挪 用 或 非 法 侵 佔 行 為 導 致 有 人 蒙 受 金 錢 損 失 。

阿 爾 伯 達 省

5 1 . 阿 爾 伯 達 省 律 師 會 根 據 阿 爾 伯 達 省 《 法 律 專 業 法 令 》 第 8 9 條 維 持

一 個 “擔 保 基 金 ”。 該 基 金 是 由 監 督 及 律 師 組 成 的 特 別 賠 償 基 金 委 員 會

授 權 管 理 。

5 2 . 律 師 會 若 有 成 員 挪 用 或 非 法 侵 佔 他 以 大 律 師 或 律 師 身 分 而 且 是 在

執 行 大 律 師 或 律 師 專 業 工 作 時 所 受 託 或 收 取 金 錢 或 其 他 財 產 ， 則 享 有

該 筆 款 項 或 其 他 財 產 的 人 可 向 律 師 會 提 出 申 索 ， 要 求 該 會 從 擔 保 基 金

撥 出 款 項 ， 因 應 該 人 所 損 失 的 金 額 或 財 產 價 值 而 作 出 賠 償 。

5 3 . 為 了 維 持 和 增 補 擔 保 基 金 的 收 入 ， 阿 爾 伯 達 省 律 師 會 會 向 該 會 仍

在 執 業 的 成 員 每 年 徵 款 ， 款 額 由 監 督 藉 決 議 逐 次 釐 定 。 另 外 ， 監 督 也

可 以 決 議 方 式 ， 向 會 員 作 特 別 的 徵 款 ， 款 額 由 監 督 釐 定 。

5 4 . 律 師 會 可 與 承 保 人 或 其 他 人 士 簽 訂 合 約 ， 為 擔 保 基 金 的 申 索 或 損

失 提 供 保 障 。

薩 斯 喀 徹 溫 省

5 5 . 薩 斯 喀 徹 溫 省 根 據 《 1 9 9 0 年 法 律 專 業 法 令 》 第 1 2 條 設 立 了 一 個 特

別 基 金 。 該 基 金 的 收 入 來 自 向 薩 斯 喀 徹 溫 省 律 師 會 成 員 徵 收 的 款 項 。

基 金 設 立 的 目 的 ， 在 於 一 旦 有 人 因 該 會 成 員 挪 用 或 非 法 侵 佔 他 以 專 業

身 分 所 受 託 或 收 取 的 金 錢 或 財 產 而 蒙 受 金 錢 損 失 ， 可 向 該 人 作 出 補

償 。

5 6 . 該 基 金 是 薩 斯 喀 徹 溫 省 律 師 會 的 財 產 ， 不 受 任 何 信 託 所 限 。 該 會

可 把 基 金 存 放 於 財 務 機 構 ， 但 必 須 把 基 金 與 該 會 所 有 其 他 基 金 分 開 處

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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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7 . 薩 斯 喀 徹 溫 省 律 師 會 每 位 成 員 每 年 會 按 監 督 釐 定 的 款 額 ， 向 特 別

基 金 供 款 。

5 8 . 律 師 會 監 督 若 認 為 特 別 基 金 不 足 以 應 付 開 支 或 申 索 ， 可 向 成 員 作

特 別 徵 款 。

馬 尼 托 巴 省

5 9 . 馬 尼 托 巴 省 律 師 會 管 理 委 員 會 根 據 馬 尼 托 巴 省 《 律 師 會 法 令 》 第

3 7 條 維 持 並 管 理 一 個 特 別 基 金 ， 以 便 一 旦 有 人 因 該 會 成 員 或 在 馬 尼 托

巴 省 或 加 拿 大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執 業 的 法 律 機 構 挪 用 或 侵 佔 該 會 員 或 法

律 機 構 以 專 業 身 分 所 受 託 或 收 取 的 金 錢 或 其 他 財 產 而 蒙 受 損 失 ， 可 向

該 人 作 出 全 部 或 部 分 補 償 。

6 0 . 該 個 特 別 基 金 是 馬 尼 托 巴 省 律 師 會 的 財 產 ， 由 該 會 開 戶 存 於 銀 行

或 借 貸 公 司 或 信 託 公 司 ， 與 該 會 所 有 其 他 基 金 分 開 獨 立 處 理 。

6 1 . 馬 尼 托 巴 省 律 師 會 的 成 員 凡 有 資 格 於 該 省 執 業 者 ， 均 須 向 基 金 繳

交 徵 款 。

上 加 拿 大

6 2 . 上 加 拿 大 根 據 上 加 拿 大 《 律 師 會 法 令 》 第 5 1 條 把 賠 償 基 金 延 續 ，

作 為 律 師 委 託 人 賠 償 基 金 。 基 金 由 上 加 拿 大 律 師 會 維 持 並 以 信 託 形 式

持 有 ， 以 便 一 旦 有 人 因 該 會 成 員 執 業 時 作 出 不 誠 實 行 為 而 蒙 受 損 失 ，

而 兩 者 存 有 律 師 與 委 託 人 的 關 係 ， 基 金 可 向 該 人 作 出 賠 償 。

6 3 . 上 加 拿 大 律 師 會 每 位 成 員 均 須 按 有 關 附 例 規 定 ， 向 基 金 繳 付 當 時

規 定 的 供 款 。

6 4 . 上 加 拿 大 律 師 會 可 向 持 有 牌 照 可 在 安 大 略 省 經 營 業 務 的 承 保 人 ，

為 基 金 投 保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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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不 倫 瑞 克 省

6 5 . 新 不 倫 瑞 克 省 律 師 會 理 事 會 根 據 新 不 倫 瑞 克 省 《 1 9 9 6 年 律 師 會 法

令 》 第 8 1 條 管 理 賠 償 基 金 ， 以 便 一 旦 有 人 因 新 不 倫 瑞 克 省 律 師 會 成 員

的 不 誠 實 行 為 或 該 名 成 員 的 代 理 人 或 受 僱 人 的 不 誠 實 行 為 而 蒙 受 金 錢

損 失 ， 而 當 時 該 律 師 會 成 員 是 以 大 律 師 或 律 師 的 身 分 行 事 ， 兩 者 存 有

律 師 與 委 託 人 的 關 係 ， 則 基 金 可 向 該 人 補 償 。

6 6 . 基 金 是 新 不 倫 瑞 克 省 律 師 會 的 財 產 ， 不 受 以 聲 稱 蒙 受 損 失 的 人 作

為 受 益 人 的 信 託 所 規 限 。 該 基 金 的 帳 目 與 新 不 倫 瑞 克 省 律 師 會 的 其 他

基 金 分 開 結 算 。

6 7 . 基 金 由 賠 償 基 金 委 員 會 負 責 管 理 ， 委 員 會 由 新 不 倫 瑞 克 省 律 師 會

理 事 會 委 任 ， 當 中 至 少 有 三 名 委 員 須 為 新 不 倫 瑞 克 省 律 師 會 的 會 員 。

6 8 . 基 金 內 的 所 有 資 金 ， 不 論 是 擬 作 投 資 還 是 付 款 用 的 ， 均 存 於 新 不

倫 瑞 克 省 律 師 會 在 特 許 銀 行 或 理 事 會 認 可 的 信 託 公 司 所 開 立 的 特 別 帳

戶 內 。

新 斯 科 舍 省

6 9 . 根 據 新 斯 科 舍 省 《 大 律 師 及 律 師 法 令 》 第 4 0 條 ， 新 斯 科 舍 省 大 律

師 會 理 事 會 設 立 了 一 個 名 為 補 還 基 金 的 基 金 ， 並 負 責 基 金 的 運 作 和 管

理 。 設 立 基 金 的 目 的 ， 在 於 一 旦 有 人 因 新 斯 科 舍 省 大 律 師 會 任 何 在 該

省 執 業 成 員 挪 用 或 侵 佔 他 們 以 律 師 身 分 所 受 託 或 收 取 的 金 錢 或 其 他 財

產 而 蒙 受 金 錢 損 失 ， 基 金 可 向 該 人 補 償 部 分 或 全 部 金 錢 。

7 0 . 補 還 基 金 與 新 斯 科 舍 省 大 律 師 會 所 有 其 他 基 金 分 開 ， 是 新 斯 科 舍

省 大 律 師 會 的 財 產 。

7 1 . 新 斯 科 舍 省 大 律 師 理 事 會 可 隨 時 決 定 從 新 斯 科 舍 省 大 律 師 會 各 執

業 會 員 每 年 繳 付 的 證 書 費 中 ， 抽 取 部 分 款 項 撥 入 補 還 基 金 內 作 為 基 金

的 部 分 資 金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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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 德 華 皇 子 島

7 2 . 根 據 愛 德 華 皇 子 島 的 《 律 師 專 業 法 令 》 第 4 8 條 ， 愛 德 華 皇 子 島 律

師 會 理 事 會 設 立 了 一 個 名 為 補 還 基 金 的 基 金 ， 一 旦 有 人 因 該 會 成 員 以

大 律 師 、 律 師 或 代 訴 人 的 身 分 行 事 時 挪 用 或 非 法 侵 佔 所 受 託 或 收 取 的

金 錢 或 其 他 財 產 而 蒙 受 金 錢 損 失 ， 基 金 可 以 向 該 人 作 出 補 償 。

7 3 . 基 金 是 愛 德 華 皇 子 島 律 師 會 的 財 產 ， 與 律 師 會 其 他 基 金 分 開 結

算 。

7 4 . 律 師 會 理 事 會 每 年 釐 定 各 會 員 須 向 基 金 繳 納 的 款 額 ， 而 供 款 的 繳

付 時 間 和 方 式 ， 與 繳 付 入 會 費 或 周 年 會 費 的 相 同 。 欠 交 基 金 供 款 的 罰

則 ， 與 欠 交 會 費 或 周 年 會 費 的 相 同 。

紐 芬 蘭 省

7 5 . 根 據 《 有 關 紐 芬 蘭 律 師 會 的 法 令 》 第 1 9 條 ， 紐 芬 蘭 律 師 會 的 監 督

可 以 向 該 會 的 會 員 或 學 生 徵 收 每 年 評 核 費 ， 款 額 由 監 督 釐 定 ， 用 以 維

持 或 增 補 一 個 特 別 基 金 ， 一 旦 有 人 因 該 會 在 省 內 執 業 的 會 員 或 學 生 挪

用 或 侵 佔 他 們 以 專 業 人 士 身 分 所 受 託 或 收 取 的 金 錢 或 其 他 財 產 而 蒙 受

金 錢 損 失 ， 基 金 可 向 該 人 作 出 補 償 。 該 特 別 基 金 由 紐 芬 蘭 律 師 會 的 監

督 管 理 。

7 6 . 特 別 基 金 存 於 特 許 銀 行 或 貸 款 公 司 或 信 託 公 司 的 帳 戶 ， 與 紐 芬 蘭

律 師 會 其 他 所 有 基 金 分 開 ， 屬 紐 芬 蘭 律 師 會 的 財 產 。

7 7 . 基 金 的 數 額 由 監 督 以 決 議 方 式 不 時 釐 定 。 監 督 會 按 基 金 應 保 存 的

指 定 數 額 所 需 的 款 項 ， 向 會 員 徵 收 每 年 評 核 費 。 監 督 最 少 每 隔 兩 年 檢

討 基 金 數 額 一 次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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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 空

7 8 . 育 空 律 師 會 根 據 育 空 《 律 師 專 業 法 令 》 第 4 5 條 設 立 一 個 特 別 基

金 ， 並 負 責 基 金 的 管 理 和 運 作 。 設 立 特 別 基 金 的 目 的 ， 在 於 一 旦 有 人

因 育 空 律 師 會 的 會 員 挪 用 或 非 法 侵 佔 他 們 以 律 師 或 律 師 身 分 所 受 託 或

收 取 的 金 錢 或 其 他 財 產 而 蒙 受 金 錢 損 失 ， 基 金 可 向 該 人 作 出 補 償 。 育

空 律 師 會 的 幹 事 負 責 管 理 該 特 別 基 金 ， 並 成 立 一 個 特 別 基 金 委 員 會 。

委 員 會 負 責 保 存 、 營 運 和 管 理 該 基 金 ， 並 會 就 這 方 面 的 工 作 諮 詢 幹 事

的 意 見 。

7 9 . 特 別 基 金 不 受 信 託 規 限 ， 與 育 空 律 師 會 的 其 他 基 金 分 開 。

8 0 . 任 何 人 士 就 同 一 宗 損 失 有 權 獲 該 基 金 補 還 的 最 高 款 額 為 加 幣 5 0 萬

元 。

8 1 . 育 空 律 師 會 的 會 員 以 繳 付 每 年 評 核 費 的 方 式 向 特 別 基 金 供 款 ， 款

額 由 幹 事 按 年 釐 定 。 遇 有 特 別 情 況 ， 幹 事 可 向 會 員 徵 收 任 何 附 加 評 核

費 。

西 北 地 區

8 2 . 根 據 西 北 地 區 《 律 師 專 業 綜 合 法 令 》 第 3 4 條 ， 西 北 地 區 律 師 會 負

責 維 持 和 管 理 一 個 名 為 擔 保 基 金 的 基 金 。 設 立 基 金 的 目 的 ， 在 於 一 旦

有 人 因 西 北 地 區 律 師 會 的 成 員 挪 用 或 非 法 侵 佔 他 們 以 大 律 師 、 律 師 或

西 北 地 區 律 師 會 指 定 的 其 他 身 分 所 受 託 或 收 取 的 金 錢 或 其 他 財 產 而 蒙

受 金 錢 損 失 ， 西 北 地 區 律 師 會 可 酌 情 決 定 向 該 人 作 出 部 分 或 全 部 補

償 。

8 3 . 擔 保 基 金 與 西 北 地 區 律 師 會 的 其 他 基 金 分 開 ， 不 受 任 何 信 託 規

限 。 西 北 地 區 律 師 會 可 與 承 保 人 或 任 何 人 訂 立 合 約 ， 確 保 擔 保 基 金 可

獲 全 面 或 局 部 的 保 障 ， 以 免 因 向 基 金 提 出 的 索 償 或 基 金 蒙 受 損 失 而 受

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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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4 . 律 師 會 按 幹 事 不 時 釐 定 的 款 額 向 仍 在 執 業 的 會 員 徵 收 每 年 評 核

費 ， 以 維 持 和 增 補 基 金 的 金 額 。

政府的立場

8 5 . 政 府 認 為 設 立 誠 信 基 金 ， 是 保 障 市 民 的 一 個 方 法 ， 以 免 他 們 因 律

師 的 欺 詐 行 為 而 蒙 受 金 錢 損 失 。

8 6 . 我 們 知 道 在 很 多 其 他 普 通 法 地 區 ， 法 律 專 業 人 士 須 供 款 設 立 和 維

持 誠 信 基 金 ， 所 需 的 款 項 於 律 師 申 請 執 業 證 書 時 徵 收 ， 或 由 律 師 會 以

徵 款 形 式 收 取 。

8 7 . 不 過 ， 鑑 於 香 港 目 前 的 經 濟 環 境 和 很 多 香 港 法 律 專 業 人 士 所 面 對

的 困 難 ， 我 們 認 為 現 時 並 非 研 究 設 立 誠 信 基 金 的 適 當 時 候 。

律 政 司

2 0 0 2 年 4 月

# 5 0 3 5 2


